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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 苏 省 总 工 会
苏工发〔2024〕2号

关于江苏省工会持续开展消费帮扶、支持
对口支援地区行动计划的通知

各设区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总工会，省各有关产业（厅、局、企业）

工会:

为深入贯彻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

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》，认真落实《省委办公厅 省

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东西部协作机制实施意见的通

知》有关部署，经研究决定，江苏省工会实施消费帮扶、支持对

口支援地区行动计划实行时间延至 2025年 12月 31日，其他要

求按照《江苏省工会实施消费帮扶、支持对口支援地区两年行动

计划的通知》（苏工发〔2021〕15号）继续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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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江苏省工会实施消费帮扶、支持对口支援地区两年

行动计划的通知

2.省级部分消费帮扶平台

江苏省总工会

2024年 2月 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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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江 苏 省 总 工 会
苏工发〔2021〕15号

关于江苏省工会实施消费帮扶、支持对口支援
地区两年行动计划的通知

各设区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总工会，省各有关产业（厅、局、企业）

工会：

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

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党中央、国务院、全国总工会和省委省

政府有关工作部署，充分发挥工会组织优势，进一步组织和动员

全省各级工会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，促进共同富裕，同时

结合省总工会“我为群众办实事”实践活动。经研究决定，在全

省基层工会实施消费帮扶、支持对口支援地区两年行动计划，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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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通知如下：

一、各基层工会可在《江苏省总工会关于贯彻落实全国总工

会<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办法>的实施细则》规定的逢年过节发

放慰问品额度以外，根据经费实际情况，按每年不超过 500元/

人标准，购买发放本省东西部协作、对口支援地区消费帮扶产品。

二、实行时间为 2022年和 2023年，基层工会可结合实际灵

活选择国家规定的法定节日发放，并于每年 12月 31日前用完当

年额度。当年额度未使用完毕的，不可转入以后年度使用。

三、基层工会应将增加的支出纳入预算，当年经费不足的，

可动用历年结余。

四、各基层工会可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采购我省东西部协作、

对口支援地区消费帮扶产品。

五、全国总工会、江苏省总工会有关挂钩帮促点消费帮扶产

品可参照办理。

各县以上工会要将消费帮扶对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，促进东

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的重大意义，迅速传达至各基层工会，与相

关部门加强沟通联系，做好政策协调及数据统计工作，齐力推动

政策落到实处。

江苏省总工会

2021年 12月 1日

江苏省总工会办公室 2021年 12月 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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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省级部分消费帮扶平台

一、江苏工会 App(江苏省总工会消费帮扶官方平台)

运营单位：江苏省总工会网络与信息中心

服务热线：4009630618

二、鲜丰汇

运营单位：江苏省苏合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

服务热线：4000258228

三、悦购钟山

运营单位：江苏钟山电子商务有限公司

服务热线：4008086307



江苏省总工会办公室 2024年 2月 2日印发


